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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会计报表审计中运用分析性复核程序，提高审计效率，保证执业质量，根据《独立审计基

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分析性复核，是指注册会计师分析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趋势，包括调查这些比率或趋势的异常变

动及其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息的差异。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以外的其他审计业务，除有特定要求者外，应当参照本准则办理。 

第二章 一 般 原 则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运用专业判断，确定分析性复核程序的运用方式及程度，以将检查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

平。 

第五条 注册会计师运用分析性复核程序的目的主要包括： 

(一) 在审计计划阶段，帮助确定其他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二) 在审计实施阶段，直接作为实质性测试程序，以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 

(三) 在审计报告阶段，对会计报表进行整体复核。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分析性复核时应当考虑： 

(一) 会计信息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二) 会计信息和相关非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分析性复核时，可将所审计会计期间的会计信息与以下各项进行比较： 

(一) 上期或以前数期的可比信息； 

(二) 所在行业或同行业中规模相近的其他单位的可比信息； 

(三) 被审计单位的预算、预测等数据； 

(四) 注册会计师的估计数据。 

第八条 在实施分析性复核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可使用简易比较、比率分析、结构百分比分析和趋势分析等方法。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运用分析性复核程序时，应当考虑数据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预期关系。如果不存在预期关系，注册会计

师不应运用分析性复核。 

第三章 分析性复核程序的运用 



第十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分析性复核程序运用于审计计划和审计报告阶段，也可运用于审计实施阶段。 

在审计计划阶段，注册会计师应当运用分析性复核，进一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情况，识别潜在的风险领域。 

第十二条 在审计实施阶段，注册会计师将分析性复核直接作为实质性测试程序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 分析性复核的目标； 

(二) 分析性复核结果的可信赖程度； 

(三) 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性质及相关信息的可分解程度； 

(四) 信息的相关性； 

(五) 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 

(六) 相关信息的来源； 

(七) 相关信息的可靠性； 

(八) 相关信息的可比性； 

(九) 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十) 前期审计中发现的会计调整事项。 

第十三条 在审计报告阶段，注册会计师应当运用分析性复核的结论来印证实施其他审计程序所得出的结论，以确定是否

需要追加审计程序。 

第十四条 注册会计师在对会计报表进行整体复核时，应当审阅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并考虑： 

(一) 针对已发现的异常差异或未预期差异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适当； 

(二) 是否存在尚未发现的异常差异或未预期差异。 

第四章 分析性复核结果的处理 

第十五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并考虑以下因素，合理确定分析性复核结果的可信赖程度： 

(一) 分析性复核所涉及项目的重要性。对于重要的项目，不应仅仅依赖分析性复核程序； 

(二) 分析性复核结果与针对同一审计目标实施的其他审计程序的结论的一致性； 

(三) 分析性复核预期结果的准确性。对于准确性较低的项目，不应过多地依赖分析性复核程序； 

(四) 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对于风险较高的项目，不应过多地依赖分析性复核程序； 

(五) 实施分析性复核程序人员的能力与经验。 

第十六条 如果分析性复核使用的是内部控制生成的信息，而内部控制失效，注册会计师不应信赖这些信息及分析性复核

的结果。 



第十七条 当分析性复核结果出现以下异常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进行调查，要求被审计单位予以解释，并获得适当的

验证证据： 

(一) 与预期金额存在重大偏差； 

(二) 与其他相关信息严重不一致。 

如果被审计单位不予解释或解释不当，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是否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准则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准则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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